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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道路挖掘跨區域溝通平台第 4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00 分  

貳、地點：本府第二辦公大樓 3樓會議室(五) 

参、主持人：工務處養護工程科陳科長敬文                   紀錄：謝欣妤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伍、會議結論： 

項

次 

議題 各單位意見紀要 結論 

1 

利用

GOOGLEMAP 

或擴充雲林

縣政府管線

挖掘資訊便

民服務系統

API 增進聯

合挖掘討論

之效能。（自

來水第五區

管理處） 

(簡報 P3-P4) 

自來水第五區管理處 

請縣府以圖層方式讓管線單位將年度計劃直接劃設在地圖

上，以後進入該圖層可立即查看年度計畫，目前 GMAP 可以

每月份方式分別建立，而管線單位用顏色區分，更能增進聯

合挖掘整合之效能。 

建置商 

可分二種方式考慮辦理，一種是透過 GoogleMAP 因免費可以

使用，利用我的地圖去新增主題及編輯功能，各單位提供負

責人員的 GoogleＭail 帳號，將地圖權限分享各單位，讓各

單位進行繪製，目前是最快且不用經費的處理方式。另一種

在系統開發圖台的話，因為目前系統圖台是商業套裝軟體，

還需透過客製化處理，112 年度經費已受中央核定，僅後續

年度(113 年)如果業務單位有規劃再行擴充至系統項目。 

業務單位 

目前 112 年度預定計畫已統計完畢，待明年度欲統計 113

年計畫時，請建置商研議採 GoogleMAP 方式是否可行。 

雲林縣口湖鄉公所 

建議明年系統功能可以新增選取一個區域範圍後，用訊息顯

示該路段那個單位有提報計畫、禁挖或曾經申挖案件，這對

路權或管線業者在案件釐清或搜尋都較方便。 

主席 

有關這項系

統功能 113

年度提報建

置計畫時納

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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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禁挖區劃設部分，請建置商說明一下系統是否可以執

行? 

建置商 

這類似道路履歷概念，如查詢這個地點，而該地點可以呈現

歷年挖掘案件，這部分我們再研議看是否可以在明年計畫中

納入。 

2 

因應貴府道

路重鋪修復

人手孔蓋下

地配合施

工，擬採取以

報備方式，免

辦道路挖掘

申請。(中華

電信雲林營

運處)  

(簡報 P5) 

中華電信雲林營運處 

主要本公司配合公家單位道路施工進行人手孔蓋下地措

施，目前因地下後再請測量廠商進行定位測量，會因現場下

地後無法判斷孔蓋所屬單位，亦需通知施工廠商至現場協助

釐清亦容易造成測量上的誤差，另外回報完工料因孔蓋下地

後需檢測平整度，但可能尚未檢測現場已遭機關工程刨鋪修

復。 

業務單位 

貴單位目前委外一家測量公司配合辦理，建議發包多家或請

測量公司增派人手方式，以避免作業不及;另依據內政部營

建署召開之相關會議紀錄明確表示，其管線圖資更新作業應

包含一般性案件、計畫性案件、緊急性（搶修）案件及孔蓋

啟閉等 4種案件，所以現場雖配合工程孔蓋下地作業，仍應

配合辦理管線圖資更新作業，若僅以報備方式，圖資無辦理

更新且如貴單位所說因下地無法判別，日後要如何現場確認

孔蓋位置？另道路下陷有管線設施物時路權機關又該如何

判斷？路權機關僅能依手上有的圖資做確認，若貴單位無提

供圖資更新，又該如何作業?目前本府仍依照中央要求遵循

辦理。 

主席 

因路平政策在道路刨鋪前會邀集各管線單位進行該路面孔

蓋下地，在公路總局所管轄路段是依報備方式處理，且公路

總局系統不受營建署管控可不必申請，但本府受內政部營建

署要求要做孔蓋定位測量，所以只能配合作業。另外孔蓋下

地建議貴單位要對施工廠商與測量公司進行整合，路權單位

再進行路面刨鋪。 

雲林縣口湖鄉公所 

對於中華電信孔蓋下地問題，建議可改變作法先測量後再下

地。 

主席 

請中華電信

回去研議口

湖鄉公所所

提建議，先

測量後再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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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建議很好，請中華電信公司可以回去研議一下。 

3 

有關雲林縣

道路工程施

工期間交通

維持計畫審

查作業要

點，請縣府工

務處派員出

席說明。（雲

林縣警察局

道安聯席會

報） 

(簡報 P6) 

雲林縣警察局道安聯席會報 

有關去年底縣府公布雲林縣道路工程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

畫審查作業要點，從頒布後其計畫書格式應依要點規範及內

容提送，因內容規定很詳細，如採專案發包案件就依契約上

施工天數為主，但年度發包案件就需依各別實際施工期間，

另挖掘施工天數及路面刨鋪施工天數要分別說明。如作業要

點依施工期間天數提送條件送交相關審查單位。另外有關公

家單位工程所提送之交維計畫審查，建議應交由交通技師或

顧問公司具有交通專業人員審核並核章。 

本處運輸管理科 

該要點於去年公布，補充說明其中道路施工指只要挖掘道路

或占用道路之工程都算。另施工單位在不同道路等級施工時

該如何提送，基本上不管那一種等級道路只要其中符合提送

道安會報就都需要提送；如果對提送資料內容不清楚的，本

府可以協助向各縣市詢問或製訂範本供各單位參考。 

主席 

有關不同道路等級施工天數，有時候管線單位也無法明確認

定縣、鄉道各自的施工天數，是否可用總工期來認定審查? 

本處運輸管理科 

建議管線單位無法認定時，以最高等級道路之施工天數來提

送。 

業務單位 

想請教道安會報，因目前系統路證核發天數包含路面修復時

間，所以專案工程除外，其餘案件路證核發都以 45 天為主，

那交維計畫該如何提送? 

原今年度開口交維計畫都已審查通過在案，需依公布交通維

持計畫審查作業要點提送之案件是何時開始？ 

雲林縣警察局道安聯席會報 

道安會報審查是依要點所載明”施工期間”，所以現在以實

際施工工作天的天數為主。 

應該自去年公布後即隔日開始，原以為要點與規範有所抵

觸，且規範位階高於要點所以未依要點審查，然經法制室說

明後其法律位階是相同的，所以仍依該要點辦理。最近有提

送交維計畫內容卻未依該要點填報，本會報也繼續退文告知

應依該要點辧理。 

有關交通維

持計畫範本

再請本處運

管科協助製

定，另有關

召開會議乙

事，後續請

本處運管科

視況狀並邀

集本府法制

科及相關單

位擇期召開

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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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要點第六點提及工程施工期間應辦理督導與考核，這部分

也提醒各位施工現場務必依照所提送之交維計畫擺設。 

自來水斗南所 

建議縣府是否針對交通維持計畫召閞會議討論該如何執行

及內容製作。 

4 

本府管挖系

統功能項目

異動新增說

明。（系統建

置單位） 

(簡報

P7-P13) 

系統建置單位 

有關詳細系統擴充新的功能，縣府會在 12 月 19 日召開說明

會，今天將簡略說明，依簡報內容（略）。 

有關新功能

項目，本府

將 112 年 1

月 1 日正式

上線，請各

管線單位對

施工廠商進

場（退）務

必要打卡，

及路證務必

要放置施工

告示牌上之

要求及宣

導，後續會

請本府同仁

加強現場稽

查。 

5 

111 年度管線

抽查測報告

檢討。(系統

建置單位) 

(簡報 P14- 

P24) 

系統建置單位 

主要內容及錯誤態樣一樣會在 12 月 19 日說明會上說明，今

天抽查(測)成果簡略說明，另明年度其第一類區間自 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所以各管線單位現在做此

區間完工資料時應特別注意錯誤態樣，以避免明年度案件抽

到又是同樣錯誤，今年度抽查(測)各區間成果依簡報內容

（略）。 

業務單位 

補充說明剛簡報中有提到一個錯誤態樣是 gml 屬性部分，常

出現在孔蓋開啟案件其屬性中有個”地盤高”，常有單位將

該數值報報為”０”，這部分應填測量時所得到的高程數

據，要填這個數值才是正確的，這也是今年抽測案件中常見

錯誤造成不合率高。另外在新設及圖資更新自主查核表中，

管線埋深照片在孔蓋開啟案件要附上的是孔蓋深度量測值

針對今年度

抽查（測）

部分，感謝

各單位配合

合格率有明

顯提昇但仍

要加強，後

續仍請各單

位對抽查

（測）要求

施工廠商依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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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底至路面），也希望各管線單位在施工承商填報完工資

料後應盡到三級品管責任，詳細查看完工資料是正確，正確

才送出至路權完工審查。 

另外明年度本府提報營建署抽查合格率目標值 70%，抽測合

格率目標值 60%，再請各單位持續加強以達目標值。 

6 

112年度預定

管線工程及

道路工程計

畫調查。（業

務單位） 

(簡報P25) 

業務單位 

1. 至111年 10月 31日止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

程處中區施工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

南區施工處、欣雲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已包含虎尾服務所及斗六服

務所)、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北港營

運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南供電區營運處、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雲林縣崙背鄉公所及

本府工務處養工科等提供相關資料。 

2. 請於「雲林縣政府管線挖掘資訊便民服務系統／最新消

息」內下載統計表及位置圖。 

3. 請各相關單位請事前查看各預定計畫工程所在位置，以

便事前協調配合作業，尤其是孔蓋開啟及一般案件，如

該路段已新鋪完成，日後申請其審核上將依照規定退

件。 

請各單位再

自行上系統

最新消息下

載。 

7 

111年度第3

季完工結案

率、圖資更新

率、施工打卡

率統計檢

討。(業務單

位) 

(簡報

P26-P34) 

業務單位 

以下資料查詢時間：105 年 1 月 1 日-111 年 9 月 30 日 

1. 路權單位線上完工結案比例未達 90%之單位計有 2個: 

  二崙鄉公所、口湖鄉公所。  

2. 管線單位線上完工申報比例未達 90%之單位計有 13 個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雲林管理處、創維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水林

鄉公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

處、成勁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水利處、雲林縣警

察局交通警察隊、雲林縣政府工務處運輸管理科、雲林

縣口湖鄉公所、晁宇科技有限公司、昱昶能源有限公

司、雲林縣政府寬頻管道。 

管線單位線上圖資更新比例未達 90%之單位計有 11 個 

台灣固網、創維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水林鄉

公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

處、成勁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政府水利處、雲林

有關各項統

計表未達比

例之單位，

請儘速辧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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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雲林縣政府工務處運輸管理科、

雲林縣口湖鄉公所、昱昶能源有限公司、雲林縣政府寬

頻管道。 

以下資料查詢時間：111 年 1 月 1 日-111 年 9 月 30 日 

3. 管線單位施工施工打卡未達 90%之單位總計有 14 個: 

欣雲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自來水虎尾服務所、自來水

北港營運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雲

林縣政府水利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南供電區營

運處、自來水西螺服務所、茂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碩力光能股份

有限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政府工務處

運輸管理科、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水林鄉

公所。 

8 

請寬頻業者

提供112年度

第1季預計佈

纜長度資料

並統一配合

挖掘佈纜作

業。(業務單

位) 

(簡報P35) 

業務單位 

請各寬頻業者提供 112 年第 1季預計佈纜長度資料，請

如實提報。 

另外有關營建署要提報前瞻道管斷點計畫案，目前有台

固網提報一案位於縣道 154 線麥寮六輕至省道台 17

線，路段長度約 6.4 公里，屆時另邀各相關單位辧理寬

頻管道延伸現場會勘位置確認。 

該次會勘再

請各相關單

位與會，會

勘確認後本

府再次營建

署提報延管

計畫。 

另外有關側

溝附掛收費

本府已函文

給各寬頻業

者，請填報

附掛位置及

長度後速回

函本府，後

續依此辦理

相關作業。 

項

次 

臨時動議 結論 

1 

口湖鄉公所 

有關本公所自來水包含台西所、虎尾所、北港所，其開口契約為統一發包

其廠商同時承攬自來水三個所，系統完工時所附資料有項試驗報告，其提

供試驗報告抬頭僅會顯示自來水其中一所，會造成完工單位是台西所，但

再請自來水

轉知施工廠

商配合辧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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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報告上卻載明是虎尾所，在今年政風路平專案查核時該項就被列為缺

失，所以要請自來水如果合併發包之開口契約，其試驗報告應依將三個所

一併呈現，另單一工程其數量未達試驗規定量而未試驗者，欲上傳替代性

試驗報告前，請直接在報告上文字敍述”本報告適用全開口契約案件”，

後續政風或審計來查核時才有所依據。 

自來水北港所 

依據路權單位要求辦理。 

自來水台西所 

後續請廠商依照辦理。 

 












